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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山大华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下属企业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山东山大华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14 年第

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山东华特知新化工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

案”，同意公司向山东华特知新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知新化工）提供财务资

助。具体如下： 

为支持知新化工的发展，公司将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的两年内，以自有资

金向其提供不超过 3000 万元人民币的财务资助，用于补充生产经营所需的流动

资金。资助资金将参照公司融资成本及所承担的税费收取资金占用费。上述财务

资助额度可循环使用，但任意时点资助的资金总额不得超过 3000 万元。董事会

授权董事长根据知新化工具体生产经营状况批准上述额度内的资金支付。 

二、被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知新化工是由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山东华特知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知新

材料）与自然人王立志共同投资设立的企业法人，于 2013 年 3 月 21 日成立，注

册资本 2000 万元，其中知新材料持有股权比例 85%，王立志持有股权比例 15%；

法定代表人：乔永军；主要从事道路用改性沥青、沥青防水涂料、沥青防腐涂料、

沥青改性剂的生产销售及技术开发与服务。 

截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知新化工总资产 30,654,549.90 元，负债总额

14,422,061.22 元，净资产 16,232,488.68 元。2014 年 1-9 月份实现营业收入

3,511,085.52 元，净利润为-2,552,328.84 元。 

三、其他相关股东的义务 

知新化工第一大股东为知新材料。本公司持有知新材料注册资本的 64.41%，

山大鲁能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大鲁能）持有注册资本的 35.59%。根

据有关规定，本次对知新化工的财务资助由知新材料的两名股东提供。山大鲁能



 

亦将按照对知新材料的出资比例向知新化工提供相应金额的财务资助。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对近两年的资金使用情况作了反复预测和周密的计划安排，向知新化工

提供财务资助不会影响公司生产经营的正常进行。 

知新化工是公司下属企业，公司在其发展初期提供资金支持，有利于保障该

公司生产经营的正常开展，为公司带来收入和利润，以壮大公司经营规模，提高

经济效益。 

知新化工的预算是公司全面预算管理体系的一部分，其生产经营及资金使用

接受公司的指导和监督，公司能够对其进行有效控制。因此，资助资金的风险是

可控的。 

公司与山大鲁能按照对知新材料的出资比例向知新化工提供财务资助，符合

有关规定，不会损害公司利益和股东利益。 

五、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就本次财务资助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公司向发展初期的下属企业提供

财务资助，有利于其迅速开展业务，为公司带来经济利益。 

2、本次财务资助事项履行了决策程序，并按对下属企业的出资比例提供资

助，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及股东利益的

情况。 

六、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情况 

截至目前，除对知新化工的财务资助外，公司未有其他对外财务资助事项。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14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2、关于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山东山大华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三十日 

 




